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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国家体育总局第9号令 2006年11月17日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

条 为加强对健身气功的管理，保障健身气功的健康发展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

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健身气功相关的活动，适用

本办法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健身气功，是以增进身心健康为

目的，以自身形体活动、呼吸吐纳、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

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，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组成部分

。 第四条 国家体育总局是全国健身气功的业务主管部门，国

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管理。 地方各级

体育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健身气功的业务主管部门，负责

当地健身气功的组织和管理。 中国健身气功协会、地方各级

健身气功协会按照其章程，协助体育行政部门做好有关管理

工作。 第五条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或设立健身气功站点，应当

获得体育行政部门的批准。 体育行政部门收到举办健身气功

活动或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申请后，应当于二十个工作日内

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。二十个工作

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，经体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

长十个工作日，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 第六条 任

何健身气功站点或健身气功功法名称均不得使用宗教用语，

或以个人名字命名，或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亚洲”

、“世界”、“宇宙”以及类似字样。第二章 健身气功功法 

第七条 经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批准的健身气功功法，统一定名



为“健身气功功法名称”，并颁发证书。 第八条 申请审定批

准的健身气功功法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(一)属于健身气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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